昆明市晋宁区2021年招标投标指标
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行动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为深入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最多跑一次”和“全程服务有保障”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为晋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根据《关于印发<昆明市晋宁区2021年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行动实施细则>的通知》（晋政办通〔2021〕20号），制定本行动实施细则。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目标，坚持“高质量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服务”，推进新一轮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减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数字政府、系统集成为引领，持续优化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让市场主体省心；全面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让市场主体顺心；着力营造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主体放心；全面优化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让市场主体安心；不断提升舒适稳定的生活环境，让市场主体定心，高质量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
二、主要任务
持续完善统一规范、全流程电子化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功能，坚持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结合流程需求，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实施分布式部署省公共资源交易智慧化平台。推进信用数据共享，对接信用中国（云南）信用数据，推动市场主体信用数据在交易平台共享共用。规范公共资源交易不良行为记录，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常态化。强化监督制度创新，查找本地区存在问题，制定措施和办法，提升监督能力。开展以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为重点的专项治理。按照“规则统一、权责清晰、竞争有序、监管到位”的要求，规范推进投标保函运用。
牵头单位：区政务局牵头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等区级有关部门，各乡镇（街道），古滇管委会、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晰部门权责
[bookmark: _GoBack]区政务局作为牵头部门，强化对招标投标指标营商环境建设的统筹协调，各责任部门认真按照工作要求开展工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本领域、本部门、本乡镇（街道）招标投标指标优化营商环境第一责任人，分管同志是主要负责同志，具体负责人员是具体负责人。各责任单位于2021年9月15日前将本单位评分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人的信息通过OA系统报区政务局，联系人：李宗润，电话13708448818。2021年12月10日前，各责任部门将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报区政务局，区政务局汇总后于2021年12月15日前报送区营商环境办（区政务局）。
（二）加强政策宣传，突出示范引领
将营商环境宣传推介纳入全区宣传重点，让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更多知晓和享受到晋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带来的变化和红利。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评选和宣传，加强正向激励和标杆引导，形成互学互鉴、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牵头单位、各责任单位要在网站、新媒体平台等，持续开展常态化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及时宣传报道晋宁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和成效，加大对典型案例和先进事迹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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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晋宁区2021年招标投标指标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负责人员信息统计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备注

	1
	
	
	
	不填
	主要领导

	2
	
	
	
	不填
	分管领导

	3
	
	
	
	
	  具体工作人员

	
	
	
	
	
	







附件2：
昆明市晋宁区2021年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责任清单
	改革目标
	改革内容
	重点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全面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让市场主体顺心
	招标投标
	1.持续完善统一规范、全流程电子化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功能，坚持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结合流程需求，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实施分布式部署省公共资源交易智慧化平台。
	区政务局
	区政务局
	2021年12月底前

	
	
	2.推进信用数据共享，对接信用中国（云南）信用数据，推动市场主体信用数据在交易平台共享共用。
	
	区政务局
区发展改革局
	2021年12月底前

	
	
	3.规范公共资源交易不良行为记录，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常态化。
	
	区政务局
	2021年12月底前

	
	
	4.强化监督制度创新，查找本地区存在问题，制定措施和办法，提升监督能力。
	
	区政务局
	2021年12月底前

	
	
	5.开展以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为重点的专项治理。
	
	区政务局
区水务局
	2021年12月底前

	
	
	6.按照“规则统一、权责清晰、竞争有序、监管到位”的要求，规范推进投标保函运用。
	
	区政务局
	2021年12月底前




